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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仍為延續前幾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相關研究之方向及內容，並結合實際業務狀況，作更深入之探討。 

以 112年度為例，中央政府共編列 1,327億元之科技預算。前述

科技預算投入之成效，係以多元之方式呈現，包含：培育人才、增進

科學知識、建構研發環境、技術創新、促成廠商投資、提升產值及產

業競爭力、增進社會福祉、改善民生環境、增加就業人數等等；其中

技術創新之成果移轉，通常以現金或股權之方式回饋，屬資助機關部

分，取得後即須依照《科學技術基本法》及《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

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等，繳交予科發基金。 

上述現金收入，近年約編列每年 10 億元預算；至股權收入，截

至目前，各科技機關歷年計繳交 163 家公司 136,386 千股(票面總值

13.49億元)，其中存庫中為 96家公司，96,032千股股票，包含 2家

上櫃、3家興櫃、86家未上市櫃及 5家已解散。 

本研究則針對科發基金之現金或股權之收入進行分析，與國發基

金持有之主要股權狀況進行比較，並對於研發成果收入面臨之挑戰與

機會提出建議，研究成果對於改革、調整與精進科發基金管理會業務

將有所助益。 

一、 科技預算投入與競爭力指標有正相關：整體科技預算自 104

年起幾乎每年均持續成長，平均成長率逾 5%。與上同期，我

國國家整體競爭力及科技相關指標之競爭力在全球排名逐

漸上升，以全球最具權威之兩個機構之研究報告指出如下：

 「IMD 世界競爭力年報」103年至 112年，我國整體競爭

力由全球第 13 名提升至第 6 名；科學建設排名由全球第 9

名進步至第 5 名；技術建設排名由全球第 9 名上升至第 8

名；「WEF全球競爭力報告」103年至 108年，我國整體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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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由之全球第 15名提升至第 12名；創新及創新能力排名由

全球第 11名進步至第 4名。 綜合前述，政府歷年來增加科

技預算之投入，應與我國國家科技相關競爭力指標之提升有

正相關。 

二、 科發基金財源主要依賴公庫撥款 

(一) 科發基金連續 3 年接受公庫撥款收入占基金來源比率逾 9

成：依審計部審核「中華民國 110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

單位決算及綜計表」結果：科發基金連續 3年接受公庫撥款

收入占基金來源比率逾 9成，108年至 110年分別為 94.13%、

95.74%及 95.77%。 

(二) 行政院建議以科發基金累積賸餘或舉債支應整體科技預算：

行政院每年約於 4 月底核定下年度起未來 4 年之科技發展

計畫中程歲出概算額度，惟自 101年度概算核定函起揭示以

科發基金彌補整理科技預算之不足，以行政院 112年 5月 11

日院授主預彙字第 1120101370D 號函為例略以：「科技發展

計畫預算經多年來持續大幅成長已達一定規模，未來應加強

誘發民間投入之成長。至 113年度如政策須增加科技經費投

入，請優先檢討由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以累積賸餘支應，

或選擇部分自償性較高之計畫，由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舉

借債務支應，再於以後年度以收取專利授權金等攤還」。 

三、 研發成果現金收入預算屢遭立法院要求提高：依立法院近年

審查科發基金預算，多有要求增加研發成果現金收入，104

年至 112 年研發成果現金收入累積被增列近 3 億 2,700 萬

元，加以「研發成果收入之概算數編列方式及彈性運用機制」

之規定，概算編列以不低於上年度法定預算總額為原則，已

由 104年之 8億 3,422萬元逐年調高至 112年之 10億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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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整體增幅為 21%；同期由國庫撥給科技預算(不含特別

預算)由 104年至 112年，僅增加 13%。 

四、 研發成果收入股權部分迭被要求處分 

(一) 審計部審核通知略以：科發基金歷年依規定收取研發成果股

權收入件數眾多，並訂有股權作業要點，以強化股權管理及

處分作業，惟股權多未處分，或公司經營績效不佳，又未依

限提報持有股權狀態等資訊，請檢討強化管理及持續追蹤公

司營運績效，並於兼顧新創發展及增進基金收益之前提下，

適時處分股權。 

(二) 立法院決議內容略以：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92 至

109年度處分股票金額不高，...，而近年各部會編列科技預

算所進行之科技研發成果及其收入歸屬政府而繳入科發基

金之股票數量及投資事業家數增多，要求科技部就行政院國

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應強化投資管理，掌握投資事業營運狀

況，在兼顧新創公司營運及科發基金權益下，適時處分股權

以獲取投資利益，並就投資管理回饋政策加以檢討。 

五、 國發基金持股公司配息貢獻匪淺，科發基金持股則尚待發酵 

(一) 國發基金持股數前 10 名公司之配息貢獻良多：國發基金持

有 68家投資事業，其中持有股數最多之 10家發行公司，每

年貢獻之現金股息極為可觀，111年甚至已突破 300億元。 

(二) 科發基金持股發行公司尚待展現營運效益：近年存庫中之股

權發行公司，僅合一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於 102 年配發股息

245,030元、股利 343,043股。 

六、 科發基金持股概況：依創新工業技術移轉股份有限公司所提

出之 112 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持有股權管

理」委託專業服務案執行報告，至 112年 12月 10日止，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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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基金存庫中持股之發行公司共有 96家，其中： 

(一) 持股比例低：平均未達發行公司總發行股數之 2.2%。 

(二) 生醫產業之繳交帳列金額比重最高(88%)，其次為電子零組

件業(5%)、資訊服務業(3%)及其他(4%)。 

(三) 國科會繳交帳列金額占比(68.1%)為最高，其次為經濟部

(19.4%)、中研院(11.3%)及衛福部(1.2%)。 

(四) 學研機構以臺灣大學(61%)繳交最多，其次為工研院(14%)、

中研院(12%)及其他(13%)。 

七、 科發基金持有股權之發行公司之 IPO 比例高於臺灣整體新

創公司 

(一) 依創新工業技術移轉股份有限公司所提出之 112年度「行政

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持有股權管理」委託專業服務案

7~9月季報，至 112年 9月底，科發基金所持股之發行公司

有 5 家為上櫃或興櫃，約占存庫中股票發行公司(96 家)之

5.21%。 

(二) 目前全國上市(991 家)上櫃(815 家)或興櫃(326 家)之股份

有限公司共 2,132家，占全國所有股份有限公司 160,014家

(統計至 111年底)至少約 1.33%。 

 

本研究之主要建議為： 

一、 政府投入科技預算持續成長可與研發收入之提升相輔相成：

因整體科技預算逐年攀升，加上近年來經濟部及國科會推動

產業化亦不遺餘力，以研發成果技轉與資源投入之遞延性推

估，可預期嗣後數年政府研發成果收入將有可觀增長。因此，

政府未來仍應維持科技預算之穩定成長。另一方面，科發基

金如有收益，應作為未來加碼投入科技預算之籌碼，惟行政

院仍應穩定增加國庫對整體科技預算之投入，不宜相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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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科發基金之撥款。 

二、 科發基金體質尚屬健全，惟依性質其來源仍應由國庫撥給為主：

由 101年至 111年科發基金決算資料顯示，科發基金均未負

債，且歷年期末餘額水位仍高達約 50 億至 100 多億，基金

體質尚屬健全。過去基金短絀主要係國庫撥給整體科技預算

不足，為免影響科技研發經費，由基金以前年度累積賸餘撥

補，惟科發基金係特別收入基金，最主要財源本就為國庫，

不同於作業基金具有較高之自償性，未來仍應由國庫提供穩

定及充分資源，以支持國內科技研發。 

三、 研發成果收入現金部分逐年調高有其困難 

(一) 行政院組織改造影響研發收入繳交比率：「行政院原子能委

員會」所屬「核能研究所」改制為行政法人「國家原子能科

技研究院」，原上繳研發成果收入比率由 100%降為 20%，未

來對整體研發收入之平均影響約減少 8%。 

(二) 研發成果收入預算調高比例已大於科技預算增幅：104年至

112年以研發成果現金收入預算被要求增加比例(21%)而言，

已超過每年由國庫投入科技研發經費(不含特別預算)之增

幅(13%)，此部分未來可於審查預算時加強向立法院及審計

部說明，減輕審查壓力。 

四、 研發成果收入股權部分被要求處分未盡合理：國發基金股票

多為繼續持有近年來極少有處分情形，僅於 107年至 109年

因退場釋股 5家。科發基金存庫中股權為自 106年起持有，

因多為未公開發行，受重重限制，流通不易，尚未有處分案

例。因此，科發基金股權之管理不宜以處分為目的，而是先

透過專業團隊協助瞭解各公司營運情形及面臨問題，再作評

估及處理。 

五、 科發基金體質良好股權宜繼續持有：自 106年起繳交科發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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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股數及價值雖於部分年度下滑，但整體趨勢呈現上升走

向，顯見未來研發收入之股權應將逐年提高。5家公開發行

公司中，「合一生技」於 112年已開始配發現金及股票股利，

且該 5家公司已達上櫃或興櫃，顯示其營運已上軌道且具一

定規模，未來獲益值得期待，宜長期持有。 

六、 科發基金持股傾向生醫產業，可思考未來科技資源配置調

整：生醫產業之繳交帳列金額比重最高，未來我國科技資源

配置除生醫產業外，亦可思考多投入人工智慧、半導體、淨

零碳排、能源及永續利用等方面，以建立相關產業鏈，在國

際產業地位上占一席之地。 

七、 可思考加碼科發基金持有股權發行之優質公司或協助媒合：

科發基金持有股權發行公司 111年度獲利者有 9家。如以年

度營收超過 3,000萬元者 11家，介於 3,000萬~1億者 6家；

高於新台幣 1億者 5家。規劃上興櫃公司 2家。上列公司均

為具潛力及前景者，如未來科發基金可突破法規進行投資，

可於此類公司進行現金增資時加碼；另一方面，許多小型公

司之技術較為單一，對於市場及產業情況亦不瞭解，多於成

立不久後營運陷入停滯，如能透過目前科發基金管理會委託

服務廠商之訪談深入瞭解，並提供該類公司諮詢甚至媒合併

購或技術合作之機會，對於此類公司之長期發展將有助益。 

八、 未來展望：本研究過程之下半年因股權管理部分開始委由專

業團隊協助，對於新創公司掌握較多之資訊，惟仍有部分公

司營運不利或資訊難以取得，未來仍將努力蒐集資訊或藉由

專業團隊予以適度協助，本研究嗣後擬持續進行相關資料蒐

集及分析，提出更精進業務推動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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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緣起與目的 

本研究主要仍為延續前幾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相關研究之方向及內容，並結合實際業務狀況，作更深入之探討。 

自 104 年起，中央政府每年均編列總額超過新臺幣(以下

同)1,000 億元以上之科技預算，以 112 年度為例，共編列 1,327 億

元，113年度正由立法院審查中之預算案更高達 1,569億元。前述科

技預算投入之成效，係以多元之方式呈現，包含：培育人才、增進科

學知識、建構研發環境、技術創新、促成廠商投資、提升產值及產業

競爭力、增進社會福祉、改善民生環境、增加就業人數等等；其中技

術創新之成果移轉，通常以現金或股權之方式回饋予研發團隊、團隊

所屬機構及資助機關。前述之現金或股權屬資助機關部分，取得後即

須依照《科學技術基本法1》第 6條及第 13條，以及《政府科學技術

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2》第 17條等，繳交予行政院國家科學

技術發展基金(科發基金)。 

上述現金收入，近年約編列每年 10 億元預算；至股權收入，截

至 112年 12月 10日，各科技機關歷年計繳交 163家公司 136,386千

股(票面總值 13.49億元)，其中存庫中為 96家公司，96,032千股股

票，包含 2家上櫃(博晟生醫及合一生技)、3家興櫃(世基生醫、醣基

生醫及普瑞博生技)、86家未上市櫃(3家外國公司)及 5家已解散。 

本研究則針對科發基金之現金或股權之收入進行分析，與行政院

國家發展基金(國發基金)持有之主要股權狀況進行比較，並對於研發

成果收入面臨之挑戰與機會提出建議，研究成果對於改革、調整與精

進科發基金管理會業務將有所助益。 

 

                                                 
1 科學技術基本法 
2 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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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 資料蒐集 

1. 蒐集近年科發基金管理會收繳研發成果收入(現金及股

權)資料。 

2. 蒐集科發基金管理會持股公司股東會議及營運資料。 

3. 蒐集國發基金相關資料。 

(二) 意見交換 

1. 與業務相關主管或承辦人交流。 

2. 徵詢相關單位意見。 

(三) 資料分析：依據前述資料蒐集及意見交換獲得之資料，進行

彙整及分析。 

(四) 報告撰寫：完成本研究之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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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央政府總預算及整體科技預算 

一、總預算 

中央政府編列之總預算係編列單位預算，由表 1可看出，自

104 年度至 108 年度均維持 2 兆元以內規模，且變動幅度極小，

惟自 109 年起突破 2 兆元後，每年均有較大成長，112 年更成長

高達 2 成(4,380 億元)，主要原因為經濟部增列 1,566 億元、衛

生福利部增列 943 億元、內政部增列 465 億元、國防部增列 416

億元、交通部增列 243億元，以及其他預算均有部分成長。 

表 1、104至 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編列及成長情形 
 

年度 預算數(億元) 成長率(%) 

104 19,346.36 0.96% 

105 19,758.66 2.13% 

106 19,739.96 -0.09% 

107 19,668.62 -0.36% 

108 19,979.78 1.58% 

109 20,775.69 3.98% 

110 21,358.97 2.81% 

111 22,510.65 5.39% 

112 26,890.98  19.46% 

113 28,817.82  7.17% 

※ 本研究自行整理，資料來源為行政院主計總處「中央政府總預算及附屬單位預

算連結平台」。103年度預算為 19,162.28億元；113年度為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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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體科技預算 

(一) 編列依據：科技預算係依照《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辦法3》及

《中央政府中程計畫預算編製辦法4》所編列，其範圍為《政

府科技發展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5》所列依據行政院施政

方針、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及中華民國科學技術白皮書各

項研究發展課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稱國科會)綜

合規劃、行政院函核示及行政院相關會議決議及中央政府各

主管機關依據施政計畫等所擬訂之科技計畫編列之預算。 

(二) 編列情形：中央政府整體科技預算自 104 年突破 1,000 億

後，幾乎每年均持續成長，平均成長率逾 5%，由圖 1 可看

出，無論是國庫撥給之科技預算、加上科發基金填補之預算、

再加上前瞻特別預算，均有顯著成長。 

圖 1、歷年整體科技預算編列情形 

 

 

                                                 
3 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辦法 
4 中央政府中程計畫預算編製辦法 
5 政府科技發展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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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院核定科技概算 

行政院每年約於 4月底核定下年度起未來 4年之科技發展計

畫中程歲出概算額度，惟自 101 年度概算核定函(圖 2)起，連續

13年均揭示以科發基金彌補整體科技預算之不足，以行政院 112

年 5月 11日院授主預彙字第 1120101370D號函(圖 3)為例略以：

「科技發展計畫預算經多年來持續大幅成長已達一定規模，未來

應加強誘發民間投入之成長。至 113年度如政策須增加科技經費

投入，請優先檢討由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以累積賸餘支應，或

選擇部分自償性較高之計畫，由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舉借債務

支應，再於以後年度以收取專利授權金等攤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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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行政院核定 101年至 104年科技中程概算函 

 

 

 

 

 

 

 

 

 

 

 

 

 

 

 

 

 

 

 

 

 

圖 3、行政院核定 113年至 116年科技中程概算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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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之國際競爭力表現 

目前國際最負盛名之兩個機構，每年均提出競爭力之相關報

告，其中，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每年 5-6月間公布｢世界競爭力年

報｣，採用國際或各國官方統計資料及調查訪問資料，衡量各經濟

體之整體經濟表現、政府效能、企業效能、基礎建設及國際競爭

力；另一方面，瑞士世界經濟論壇(WEF，World Economic Forum)

則於每年 10月間公布「全球競爭力報告」，針對約 140個國家、

100 餘項統計及調查指標進行全球競爭力評比排名，評比內容涵

蓋「環境便利性」、「人力資本」、「市場」及「創新生態體系」等

4 大類。2018 年(107 年)起更以全新指標及評估方式計算「全球

競爭力指數 4.0」，以衡量各經濟體之社會經濟發展現況、國際競

爭能力及未來發展潛力。前述兩機構近年對我國之整體及與科技

相關評比，分述如下： 

(一) IMD 世界競爭力年報：103 年至 112 年，我國整體競爭力由

之全球第 13 名提升至第 6 名(圖 4)；科學建設排名由全球

第 9名進步至第 5名(圖 5)；技術建設排名由全球第 9名上

升至第 8名(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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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IMD主要國家整體競爭力排名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及資訊中心」提供 

 

 

 

 

 

 

 

 

 

 

 

圖 5、IMD主要國家科學建設排名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及資訊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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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IMD主要國家技術建設排名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及資訊中心」提供 

 

(二) WEF 全球競爭力報告：103 年至 108 年，我國整體競爭力由

之全球第 14名提升至第 12名(圖 7)；創新及創新能力排名

由全球第 11名進步至第 4名(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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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WEF主要國家整體競爭力排名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及資訊中心」提供 

 

 

圖 8、WEF主要國家創新及創新能力排名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及資訊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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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審計部及立法院對研發收入多有審核意見 

一、審計部 

(一) 科發基金來源：依審計部審核「中華民國 110年度中央政府

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之結果

摘錄：「部分特別收入基金仰賴公庫撥款收入，或尚乏穩定

之特定收入來源，又部分作業基金之淨值或特別收入基金之

淨資產已為負數，財務狀況欠佳，允宜強化財務控管機制」。

科發基金連續 3 年接受公庫撥款收入占基金來源比率逾 9

成，108年至 110年分別為 94.13%、95.74%及 95.77%。 

(二) 科發基金持股：依審計部審核「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暨所

屬（含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科學園區管理局、科

學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111年度財務收支及決算」通知略

以：科發基金歷年依規定收取研發成果股權收入件數眾多，

並訂有股權作業要點，以強化股權管理及處分作業，惟股權

多未處分，或公司經營績效不佳，又未依限提報持有股權狀

態等資訊，請檢討強化管理及持續追蹤公司營運績效，並於

兼顧新創發展及增進基金收益之前提下，適時處分股權。 

 

二、立法院 

(一) 研發成果現金收入：依立法院近年審查科發基金預算，多有

要求增加研發成果現金收入，104年 112年研發成果現金收

入累積被增列近 3億 2,700萬元(表 2)，加以「研發成果收

入之概算數編列方式及彈性運用機制」之規定，研發成果收

入現金部分概算編列「由各資助機關參酌過去實際繳交情

形，自行研提合理之研發成果收入概算數及具體編列說明，

並以不低於上年度法定預算總額為原則」，已由 104 年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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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 3,422 萬元逐年調高至 112 年之 10 億 1,018 萬元，整體

增幅為 21%(表 3)；同期由國庫撥給之科技預算(不含特別預

算)由 104年至 112年，僅增加 13%(圖 1)。 

 

表 2、104至 112年度科發基金研發成果現金收入增列情形 

年度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合計 

增列 

(千元) 
5,000  80,000  100,000  91,886  - - 20,000  20,000  10,000  326,886  

※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 3、104至 112年度科發基金研發成果現金收入預算編列情形 

年度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收入

預算 

(千

元) 

834,222 925,507 970,872 985,000 990,070 1,000,189 1,020,189 1,020,044 1,010,179 

※本研究自行整理 

(二) 科發基金持股 

1. 依中華民國 111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

及非營業部分案審查總報告(修正本)，行政院主管-特別收

入基金-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五)決議事項 18 決

議內容略以：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92 至 109 年度

處分股票金額不高，部分持有股權因公司解散或廢止致價值

喪失，且調查發現部分財團法人以科專計畫資源挹注研發之

技術作價投資公司經營績效多數欠佳或甚有解散清算者，衍

生政府科技資源挹注研發之技術是否有助於強化產業技術

質量與競爭力之疑慮，而近年各部會編列科技預算所進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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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研發成果及其收入歸屬政府而繳入科發基金之股票數

量及投資事業家數增多，要求科技部就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

發展基金應強化投資管理，掌握投資事業營運狀況，在兼顧

新創公司營運及科發基金權益下，適時處分股權以獲取投資

利益，並就投資管理回饋政策加以檢討 

2. 依中華民國 11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

及非營業部分案審查總報告(修正本)，行政院主管-特別收

入基金-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五)決議事項 8 內容

略以：有鑑於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持股數量及投資

事業家數日益增多，惟多數未處分且逾八成為未公開發行公

司，允宜強化投資管理，並適時獲取投資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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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國發基金及科發基金持有股權比較 

國發基金與科發基金項下均有可觀持股，惟其來源大不相

同，國發基金係以政府資金，依據《產業創新條例6》第 30條規

定，主動直接或間接投資事業取得股權；科發基金則是由政府部

門投入之科技預算執行後之成果技轉後，依《科學技術基本法》

及《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規定，被動收

取股權。 

 

一、國發基金 

(一) 直接投資事業：依「中華民國 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行政

院主管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附屬單位預算7」，國發基金持有

68 家投資事業，(其中不含 69.受嚴重肺炎影響新創事業投

資專案、70.加強投資中小企業、71.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

72.加強投資策略性服務業、73.加強投資策略性製造業、74.

創業投資事業、75.創業天使及 76.其他投資)，持有股數最

多之 10家發行公司(表 4)，每年貢獻之現金股息極為可觀，

111年甚至已突破 300億元。 

 

 

                                                 
6 產業創新條例 
7 中華民國 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行政院主管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附屬單位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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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國發基金持有股數前 10大投資事業 

 
 

※本研究自行整理，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 106年度~決算8 

                                                 
8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 106 年度~決算 

持股數順位 投資事業 112年持有股數 106年股息 107年股息 108年股息 109年股息 110年股息 111年股息 112年股息 113年股息

1 台灣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 1,633,044,208 11,571,309 13,224,354 20,633,053 16,530,442 17,356,964 18,183,486 18,183,486 19,836,530 

2 台杉水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481,600,000 -        -        -        34,985-     34,985-     25,187     34,985-     47,637-     

3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830,863,565   1,179,826  1,246,295  1,412,468  1,412,468  1,312,764  1,163,209  1,027,036  1,192,289  

4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519,750,519   -        113,400    108,944    -        -        432,150    436,590    239,085    

5 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460,000,000   -        -        -        -        -        9,200,000  10,580,000 4,600,000  

6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54,267,781   -        -        -        83,682     43,933     45,427     90,854     94,215     

7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88,392,694   103,528    116,469    172,270    109,822    102,793    284,390    144,196    315,958    

8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 274,029,592   822,089    822,089    876,895    876,895    959,104    1,233,133  1,233,133  1,233,133  

9 寶德電化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3,499,354   -        -        -        -        -        -        -        -        

10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000   72,000     90,000     134,400    145,212    126,000    90,960     90,960     96,000     

合計 6,235,447,713 13,748,752 15,612,607 23,338,029 19,123,536 19,866,574 30,657,943 31,751,271 27,559,573 

股息單位：千元



 

 
16 

(二) 持有股權(新興重要事業) 

截至 111 年 12 月底，國發基金投資新興重要事業計

68家，其中上市 21家、上櫃 12家、興櫃 5家、公開發行

3 家，尚未公開發行 27 家，總投資成本 717.06 億元。其

中較 110年增加投資以彰化銀行(編號 24)最多，達 51.04

億，另外新增投資 2家事業分別為水牛 6號基金(編號 33) 

3.33億元及興達海基(編號 59) 12.5億元。 

 

表 5、國發基金投資新興重要事業 111年持股情形 
單位：新臺幣億元 

編

號 
公司名稱 投資日期 產業別 

實收資本

額 
投資

金額 
持股比

例(%) 

111年

增加

投資 

1 普生 73.05 生技 5.98 0.08 0.90% 0 

2 健亞生技 84.11 生技 10.94 3.48 26.72% 0 

3 信東生技 85.09 生技 24 1.62 7.62% 0 

4 台灣神隆 86.1 生技 79.07 8.74 13.85% 0 

5 台灣花卉 87.04 生技 5.68 1 6.57% 0 

6 聯亞生技 87.1 生技 8.48 7 19.98% 0 

7 國光生技 90.03 生技 42.95 11.31 11.31% 0 

8 太景控股 90.07 生技 0.21 6.65 14.37% 0.56 

9 藥華醫藥 92.09 生技 30.24 2.71 7.30% 0 

10 智擎生技 93.07 生技 14.57 2.09 15.50% 0 

11 台安生技 92.12 生技 1 0.13 30.00% 0 

12 中裕新藥 96.09 生技 25.26 3.99 15.81% 0 

13 台康生技 102.04 生技 30.04 4.13 5.02% 0 

14 三顧 107.01 生技 6.8 1.15 4.64% 0 

15 雃博 107.1 生技 10.09 1.33 5.95% 0 

16 益得生技 108.11 生技 11.68 1.25 5.61% 0 

17 昱展新藥 109.04 生技 5.7 0.5 3.5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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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公司名稱 投資日期 產業別 

實收資本

額 
投資

金額 
持股比

例(%) 

111年

增加

投資 

18 炳碩生醫 109.05 生技 2.24 1.2 8.90% 0 

19 
樂迦再生

科技 
110.05 生技 20 2.79 13.96% 0 

20 台翔航太 80.09 航太 13.56 22 49.15% 0 

21 利翔航太 86.1 航太 3.79 0.59 14.84% 0 

22 豐達科技 90.06 航太 5.26 3.33 7.17% 0 

23 兆豐金控 91.12 金融 1,393.98 63.56 6.11% 0 

24 彰化銀行 92.11 金融 1,059.34 74.94 5.42% 51.04 

25 
臺灣中小

企銀 
108.08 金融 802.97 50 5.87% 0 

26 錸寶光電 90.1 光電 7.47 3.44 0.18% 0 

27 群創光電 91.12 光電 955.65 4.01 0.04% -0.04 

28 達輝光電 96.12 光電 46.36 13.6 20.28% 0 

29 東貝光電 108.01 光電 46.12 1.05 2.83% 0 

30 兆遠科技 108.05 光電 4.39 2.05 10.04% 0 

31 
台灣積體

電路 
75.12 半導體 2,593.04 4.97 6.37% 0 

32 世界先進 86.06 半導體 163.9 50.25 16.72% 0 

33 晶心科技 94.12 半導體 5.07 1.67 5.88% 0 

34 義傳科技 109.02 半導體 10.1 2.01 15.73% 0 

35 
易達通科

技 
109.1 半導體 0.08 1.5 19.82% 0 

36 中華電信 89.09 通訊 775.74 16.88 0.16% 0 

37 
波若威科

技 
90.07 通訊 7.53 2.94 4.03% 0 

38 全球創投 77.06 創投 12.04 3.68 30.52% 0 

39 台杉管顧 106.08 創投 2.5 1.36 40.00% 0 

40 
台杉水牛

基金 
106.12 創投 43.06 14.82 34.41% -1.18 

41 
水牛 2號

基金 
107.07 創投 50.16 17 33.89%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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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公司名稱 投資日期 產業別 

實收資本

額 
投資

金額 
持股比

例(%) 

111年

增加

投資 

42 
水牛 3號

基金 
110.05 創投 8.21 3 36.56% 1.5 

43 
水牛 5號

基金 
110.05 創投 15.65 6 38.34% 3 

44 
水牛 6號

基金 
111.05 創投 10 3.33 33.33% 3.33 

45 台灣高鐵 90.09 運輸 562.83 30 2.13% 0 

46 高雄捷運 91.01 運輸 27.86 12.57 13.84% 0 

47 中華航空 98.09 運輸 601.35 50 8.64% 0 

48 陽明海運 106.02 運輸 349.21 48.99 13.17% 0 

49 
WeMo(Caym

an) Corp. 
110.12 運輸 5.89 0.31 2.91% 0 

50 
台灣國際

造船 
107.05 機械 93.18 31.49 14.60% 0 

51 龍德造船 108.07 機械 9.8 1.18 7.84% 0 

52 百德機械 109.03 機械 5.49 0.65 2.96% 0 

53 達佛羅 110.06 機械 3.08 0.85 10.62% 0 

54 月眉國際 90.04 觀光 49.51 4 0.00% 0 

55 理想大地 90.08 觀光 79.7 8 10.03% 0 

56 Kkday.com 109.08 觀光 42.26 4.95 6.59% 0 

57 太極影音 94.12 
數 位

文創 
4.4 4 18.22% 0 

58 中國鋼鐵 84.12 鋼鐵 1,577.31 10 0.10% 0 

59 興達海基 111.01 鋼鐵 26.27 12.5 38.07% 12.5 

60 
一卡通票

證 
103.01 

電子票

證 
11.4 1.86 12.56% 0 

61 如興 106.06 紡織 81.89 14.88 9.77% 0 

62 
寶德電化

材料 
103.06 綠能 141.83 14.36 12.23% 0 

63 
Gogoro 

Inc. 
105.01 綠能 254.39 12.22 3.90% 2.19 

64 
聯合再生

能源 
107.1 綠能 162.78 14.43 6.09% 0 

65 世豐電力 109.07 綠能 23 5.52 2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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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公司名稱 投資日期 產業別 

實收資本

額 
投資

金額 
持股比

例(%) 

111年

增加

投資 

66 
元晶太陽

能 
110.12 綠能 50.22 2.06 1.72% 0.11 

67 強方科技 109.1 
循環經

濟 
7.45 1.6 19.49% 0 

68 
CoolBitX 

Ltd. 
109.03 

數位資

產 
7.13 1.51 5.17% 0 

※資料來源：修改自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 2022年年報9 

 

(三) 退場機制 

國發基金投資多家事業，難免遭遇公司營運不佳，甚

至無法經營，因此訂有《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直接投資事

業退場機制作業要點10》，對於投資對象進行停損。就以下

標準進行釋股。 

1. 轉投資事業股票已於上市（櫃）市場交易，除需符合已無股

利收益財政目的或其他政策意義之條件外，尚需符合下列條

件之一： 

(1) 股票市場交易價格原則上應高於本基金帳列投資成本。 

(2) 股票市場交易價格連續 3年低於本基金帳列投資成本。 

2. 投資當時該轉投資事業股票已於上市（櫃）市場交易且持股

已滿 1年，除需符合已無股利收益財政目的或其他政策意義

之條件外，尚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股票市場交易價格原則上應高於本基金帳列投資成本。 

(2) 股票市場交易價格連續 3年低於本基金帳列投資成本。 

3. 轉投資事業股票未於上市（櫃）市場交易：連續 5年虧損，

且投資目的已不復達成。 

4. 配合行政院政策或基金管理會決議。 

                                                 
9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 2022 年年報 
10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直接投資事業退場機制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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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洽國發基金管理會，該會自 100年以後即無釋股案，

惟自 105年底通過退場機制作業要點後執行情形如表 6。 

 

表 6、國發基金退場機制作業要點通過後執行情形 

年

度 

擬釋

股標

的 

實際

釋股 

標的 

執行情形 釋股結果 

106 3 0 

因釋股標的相

關產業股價表

現低迷，為避免

影響股市行情

及釋股標的同

業之現金增資

規劃，爰未依計

畫出售持股。 

無 

107 2 2 

因委辦證券商

招標進度所致，

2 家均延至 108

年初完成釋股，

其中 1家全數釋

出，1 家以公開

標售方式出售

擬釋出股數之

一半。 

股票1(上市股)：透

過集中市場採盤後

荷蘭標公開拍賣

3,277仟股，並以按

當日收盤價 95.9

元之 95%(91.1 元)

為拍賣底價，經開

標後成交價為每股

91.1元，成交股數

1,850仟股，成交金

額 1億 6,853萬元。 

股票 2(未上市櫃股)：

以每股不低於 9.84

元，且不低於該公司

向其他股東收購價格

條件出售全數持股

(194.3仟股)，並於 3

月 15 日完成釋股作

業，成交金額 191 萬

2,050元。 

  

108 6 3 

已出售 3家中：

1 家為 107 年度

執行一半者，將

所剩另一半出

售完畢，該標的

仍有持股；另 2

家全數售出完

竣。 

股票1(上市股)：於

108年 4月 12日透

過集中市場盤後公

開 拍 賣 該 公 司

1,427仟股，經開標

後以每股 111.5 元

成交價，成交1,427

仟股，成交金額 1

億 5,911萬元。 

股票 2(上櫃股)：於

108 年 6 月 18 日透過

集中市場鉅額逐筆交

易方式出售該公司全

數 持 股 (4,444,445

股)，成交價格為當日

開 盤 基 準 價 格 之

90%(21.5元)，成交總

額為 9,555 萬 5,567

元，扣除手續費及交

易稅後，成交淨額

9,524萬 1,668元。 

股票 3(未

上市櫃股)：

投評會同意

本基金以不

低於 4 萬

5,000 元，

將持有該公

司全數股份

1,875 仟股

賣 回 該 公

司，經協商

後以 5 萬元

成交。 

109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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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發基金 

(一) 持有股權 

科發基金所持有股權之獲取係由各科技機關執行科技

預算後，依《科學技術基本法》第 13條及《政府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17 條規定所繳交歸屬政府

之技術授權股，屬被動取得，與國發基金主動投資之性質大

不相同。 

截至 112 年 12月 10 日，各科技機關歷年計繳交 163 家

公司 136,386千股(票面總值 13.49億元)，其中存庫中為 96

家公司，96,032 千股股票，包含 2 家上櫃(博晟生醫及合一

生技)、3家興櫃(世基生醫、醣基生醫及普瑞博生技)、86家

未上市櫃(3 家外國公司)、4 家解散及 1 家清算，股票各種

狀態之公司數、股數及票面總值如圖 9。 

圖 9、科發基金持有股權狀態結構 
※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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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戶中：已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且移交予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待過戶。 

※已過戶：戶名登載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已處分：股票經交易後變現。 

※存庫中：存放中央銀行國庫局。 

※已清算：對公司財產進行清查、估價、變現、清理債權、債務、分配剩餘財產之行為。 

※已註銷：依《審計法11》第 58條及《審計法施行細則12》第 41條，向審計部辦理銷帳。 

 

(二) 釋股機制 

科發基金為加強對於存庫中之股權管理，訂有《行政院

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股權管理及處分作業要點13》，對於股

權遴選處分標的訂定標準如下： 

1. 股票已於上市(櫃)市場交易者：其市場交易價格前一個月收

盤平均價高於帳面金額、連續三年收盤平均價低於帳面金額

或依管理會決議應予處分。市場交易價格係以臺灣證券交易

所公告成交資訊為準。 

2. 股票未於上市(櫃)市場交易者，發行股票或股權證明之新創

公司提出買回計畫。 

上述要點訂定後，僅 1家未公開發行股權被提出買回，

惟因資格不符未能成立。 

  

                                                 
11 審計法 
12 審計法施行細則 
13 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股權管理及處分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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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發現 

 

一、科技預算投入與競爭力指標有正相關 

(一) 中央政府整體科技預算自 104年突破 1,000億後，幾乎每年

均持續成長，平均成長率逾 5%。 

(二) 與上同期，我國國家整體競爭力及科技相關指標之競爭力在

全球排名逐漸上升，以全球最具權威之兩個機構之研究報告

指出如下： 

1. 「IMD世界競爭力年報」：103年至 112年，我國整體競爭

力由全球第 13 名提升至第 6 名；科學建設排名由全球第

9名進步至第 5名；技術建設排名由全球第 9名上升至第

8名。 

2. 「WEF全球競爭力報告」：103年至 108年，我國整體競爭

力由之全球第 15名提升至第 12名；創新及創新能力排名

由全球第 11名進步至第 4名。 

(三) 綜合上述，政府歷年來增加科技預算之投入，應與我國國家

科技相關競爭力指標之提升有正相關。 

二、科發基金財源主要依賴公庫撥款 

(一) 科發基金連續 3 年接受公庫撥款收入占基金來源比率逾 9

成：依審計部審核「中華民國 110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

單位決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之結果摘錄：「部

分特別收入基金仰賴公庫撥款收入，或尚乏穩定之特定收入

來源，又部分作業基金之淨值或特別收入基金之淨資產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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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數，財務狀況欠佳，允宜強化財務控管機制」。科發基金

連續 3年接受公庫撥款收入占基金來源比率逾 9成，108年

至 110年分別為 94.13%、95.74%及 95.77%。 

(二) 行政院建議以科發基金累積賸餘或舉債支應整體科技預算：

行政院每年約於 4 月底核定下年度起未來 4 年之科技發展

計畫中程歲出概算額度，惟自 101年度概算核定函起揭示以

科發基金彌補整理科技預算之不足，以行政院 112年 5月 11

日院授主預彙字第 1120101370D 號函為例略以：「科技發展

計畫預算經多年來持續大幅成長已達一定規模，未來應加強

誘發民間投入之成長。至 113年度如政策須增加科技經費投

入，請優先檢討由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以累積賸餘支應，

或選擇部分自償性較高之計畫，由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舉

借債務支應，再於以後年度以收取專利授權金等攤還」。 

三、研發成果現金收入預算屢遭立法院要求提高 

依立法院近年審查科發基金預算，多有要求增加研發成果現

金收入，104 年至 107 年、110 年至 112 年分別增列 500 萬元、

8,000 萬元、1 億元、9,188.6 萬元、2000 萬元、2,000 萬元、

1,000 萬元，研發成果現金收入累積被增列近 3 億 2,700 萬元，

加以「研發成果收入之概算數編列方式及彈性運用機制」之規定，

研發成果收入現金部分概算編列「由各資助機關參酌過去實際繳

交情形，自行研提合理之研發成果收入概算數及具體編列說明，

並以不低於上年度法定預算總額為原則」，已由 104 年之 8 億

3,422 萬元逐年調高至 112 年之 10 億 1,018 萬元，整體增幅為

21%；同期由國庫撥給之科技預算(不含特別預算)由 104年至 112

年，僅增加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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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發成果收入股權部分迭被要求處分 

(一) 依審計部審核「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暨所屬（含行政院國

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科學園區管理局、科學園區管理局作

業基金）111年度財務收支及決算」通知略以：科發基金歷

年依規定收取研發成果股權收入件數眾多，並訂有股權作業

要點，以強化股權管理及處分作業，惟股權多未處分，或公

司經營績效不佳，又未依限提報持有股權狀態等資訊，請檢

討強化管理及持續追蹤公司營運績效，並於兼顧新創發展及

增進基金收益之前提下，適時處分股權。 

(二) 依中華民國 111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

及非營業部分案審查總報告(修正本)，行政院主管-特別收

入基金-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五)決議事項 18 決

議內容略以：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92 至 109 年度

處分股票金額不高，部分持有股權因公司解散或廢止致價值

喪失，且調查發現部分財團法人以科專計畫資源挹注研發之

技術作價投資公司經營績效多數欠佳或甚有解散清算者，衍

生政府科技資源挹注研發之技術是否有助於強化產業技術

質量與競爭力之疑慮，而近年各部會編列科技預算所進行之

科技研發成果及其收入歸屬政府而繳入科發基金之股票數

量及投資事業家數增多，要求科技部就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

發展基金應強化投資管理，掌握投資事業營運狀況，在兼顧

新創公司營運及科發基金權益下，適時處分股權以獲取投資

利益，並就投資管理回饋政策加以檢討。 

(三) 依中華民國 11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

及非營業部分案審查總報告(修正本)，行政院主管-特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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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基金-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五)決議事項 8 內容

略以：有鑑於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持股數量及投資

事業家數日益增多，惟多數未處分且逾八成為未公開發行公

司，允宜強化投資管理，並適時獲取投資利益。 

五、國發基金持股公司配息貢獻匪淺，科發基金持股則尚待發酵 

(一) 國發基金持股數前 10 名公司之配息貢獻良多：依「中華民

國 11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行政院主管行政院國家發展基

金附屬單位預算」，國發基金持有 68 家投資事業，(其中不

含 69.受嚴重肺炎影響新創事業投資專案、70.加強投資中

小企業、71.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72.加強投資策略性服

務業、73.加強投資策略性製造業、74.創業投資事業、75.創

業天使及 76.其他投資)，持有股數最多之 10家發行公司，

每年貢獻之現金股息極為可觀，111年甚至已突破 300億元。 

(二) 科發基金持股發行公司尚待展現營運效益：近年存庫中之股

權發行公司，僅合一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於 102 年配發股息

245,030元、股利 343,043股。 

六、科發基金持股概況 

依創新工業技術移轉股份有限公司所提出之 112年度「行政

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持有股權管理」委託專業服務案執行報

告14，至 112 年 12 月 10 日止，科發基金存庫中持股之發行公司

共有 96家，其中： 

(一) 持股比例低：平均約為發行公司總發行股數之 2.2%。 

                                                 
14 112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持有股權管理」委託專業服務案執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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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醫產業之繳交帳列金額比重最高(88%)，其次為電子零組

件業(5%)、資訊服務業(3%)及其他(4%)。 

(三) 國科會繳交帳列金額占比(68.1%)為最高，其次為經濟部

(19.4%)、中研院(11.3%)及衛福部(1.2%)。 

(四) 學研機構以臺灣大學(61%)繳交最多，其次為工研院(14%)、

中研院(12%)及其他(13%)。 

七、科發基金持有股權發行公司之 IPO比例高於臺灣整體新創公司 

(一) 依創新工業技術移轉股份有限公司所提出之 112年度「行政

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持有股權管理」委託專業服務案

7~9 月季報15，至 112 年 9 月底，科發基金所持股之公開發

行(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公司有 5家(2家上櫃及

3家興櫃)，約占存庫中股票發行公司(96家)之 5.21%。 

(二) 目前全國上市(991 家)、上櫃(815 家)或興櫃(326 家)公司

共 2,132家，占「2023年中小企業白皮書16」所述全國所有

股份有限公司 160,014家(統計至 111年底)(表 7)之比例至

少約 1.33%。 

                                                 
15 112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持有股權管理」委託專業服務案 7~9 月季報 
16 2023 年中小企業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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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022年企業家數及比率－按組織型態及規模別 

※引用自 2023年中小企業白皮書，整理自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營業稅徵收統計原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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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究建議 

 

一、 政府投入科技預算持續成長可與研發收入之提升相輔相成 

(一) 因整體科技預算逐年攀升，加上近年來經濟部及國科會推動

產業化亦不遺餘力，以研發成果技轉與資源投入之遞延性推

估，可預期嗣後數年政府研發成果收入將有可觀增長。因此，

政府未來仍應維持科技預算之穩定成長。 

(二) 另一方面，科發基金如有收益，應作為未來加碼投入科技預

算之籌碼，惟行政院仍應穩定增加國庫對整體科技預算之投

入，不宜相對減少對於科發基金之撥款。 

二、科發基金體質尚屬健全，惟依性質其來源仍應由國庫撥給為主 

(一) 由 101 年至 111 年科發基金決算資料顯示(圖 10)，科發基

金均未負債，且歷年期末餘額水位仍高達約 50 億至 100 多

億，基金體質尚屬健全。 

 

 

 

 

 

 

 

 

 

 

圖 10、科發基金歷年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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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過去基金短絀主要係國庫撥給整體科技預算不足，為免影響

科技研發經費，由基金以前年度累積賸餘撥補，惟科發基金

係特別收入基金，最主要財源本就為國庫，不同於作業基金

具有較高之自償性，未來仍應由國庫提供穩定及充分資源，

以支持國內科技研發。 

三、研發成果收入現金部分逐年調高有其困難 

(一) 行政院組織改造影響研發收入繳交比率：112 年 9 月 27 日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改制為中央三級獨立機關「核能安

全委員會」，其所屬「核能研究所」則改制為行政法人「國家

原子能科技研究院」，依規定，原「核能研究所」上繳之研發

成果收入比率由 100%降為行政法人「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

院」之 20%，以過去「核能研究所」繳交數計算，未來對整

體研發收入之平均影響約減少 8%。 

(二) 研發成果收入預算調高比例已大於科技預算增幅：104年至

112年以研發成果現金收入預算被要求增加比例(21%)而言，

已超過每年由國庫投入科技研發經費(不含特別預算)之增

幅(13%)，此部分未來可於審查預算時加強向立法院及審計

部說明，減輕審查壓力。 

四、研發成果收入股權部分被要求處分未盡合理 

(一) 國發基金股票多為繼續持有：由國發基金決算書可知，目前

國發基金所持有股票多為投資多年，近年來亦極少有處分情

形。僅於 107 年、108 年及 109 年分別因退場釋股 2 家、3

家及 1家，其中 107年及 108年有 1家為同 1家分兩年各釋

股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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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科發基金股權尚無處分：存庫中股權為自 106年起持有，因

多為未公開發行，受重重限制，流通不易，尚未有處分案例。 

(三) 綜合上述，科發基金股權之管理宜先透過專業團隊協助瞭解

各公司營運情形及面臨問題，再作評估及處理。 

五、科發基金體質良好股權宜繼續持有 

(一) 由圖 11 之趨勢線可看出，自 106 年至 112 年 12 月 10 日，

繳交科發基金股數及價值雖於部分年度下滑，但整體趨勢呈

現上升走向，顯見未來研發收入之股權應將逐年提高，與現

金收入持平之現象有所不同，亦表示可能與近年來國科會推

動之「科研創業計畫」及經濟部推動之「科研成果價值創造

計畫」有關。 

圖 11、106年至 112年繳交科發基金股數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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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由圖 12 可看出，自持有日起至 112 年 12 月 20 日，繳交科

發基金之 5家公開發行公司中，「博晟生醫」及「醣基生醫」

股價呈現上升後持穩趨勢，「合一生技」、「世基生醫」及「普

瑞博生技」，則波動起伏較大，較難看出未來走勢。惟從表 8

可看出，此 5 家股權價值可觀，總值約達 15 億元。另從取

得日之市價觀之，「博晟生醫」及「醣基生醫」為上揚狀態；

股價股價呈現上升後持穩趨勢，「合一生技」、「世基生醫」

及「普瑞博生技」則為持平或下跌狀態。此外，「合一生技」

於 112年已開始配發現金及股票股利。前述 5家公司已達公

開發行上櫃或興櫃，顯示其營運已上軌道且具一定規模，未

來獲益值得期待，宜長期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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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晟生醫 

 

合一生技 

 

世基生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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醣基生醫 

 
普瑞博生技 

 

 

圖 12、科發基金持有股權後 5家公開發行公司股價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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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科發基金持有公開發行公司股權情形 

公司名稱 繳交機關 
持有股數 

(股) 

每股

帳面

金額 

(元) 

實收資本額 

(元) 

已發行股份總

數(股) 

發行

狀態 
占公司股權 取得日期 取得日收盤價 

112.12.20 

收盤價 

(元) 

博晟 

生醫 
國科會 49,402 10 1,030,760,260  103,076,026  上櫃 0.05% 110.11.15 22.90 36.70 

合一 

生技 

國科會 2,490,274 

10 4,534,511,790  453,451,179  上櫃 

0.55% 111.02.08 258.00 192.50 

科發基金 343,043 0.08% 112.07.31 194.00 192.50 

世基 

生醫 
國科會 56,000 10 434,650,000  43,465,000  興櫃 0.13% 108.04.09 10.00 22.20 

醣基 

生醫 
中研院 12,000,000 10 1,839,710,000  183,971,000  興櫃 6.52% 108.09.02 27.13 70.00 

普瑞博 

生技 

經濟部 500,000  

10 142,300,000  14,230,000  興櫃 

3.51% 111.01.25 155.50 109.50 

國科會 575,000  4.04% 111.02.25 149.28 109.50 

※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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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發基金持股傾向生醫產業，可思考未來科技資源配置調整 

(一) 依創新工業技術移轉股份有限公司所提出之 112年度「行政

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持有股權管理」委託專業服務案執

行報告，生醫產業之繳交帳列金額比重最高(88%)，如果以

繳交機關或機構分別觀之，仍以生醫產業占比最高(圖 13)，

可能原因為近年來政府大力推動生醫相關計畫有關；另一方

面，在電子零組件業雖然占比(5%)雖為次多，但差距極為懸

殊，原因可能亦為該產業在國內已非常成熟，技轉需求較少。

而生醫產業則仍在發展期。 

圖 13、各機關構繳交股權中生醫產業之占比 

(二) 依上述結果，未來我國科技資源配置除生醫產業外，亦可思

考多投入人工智慧、半導體、淨零碳排、能源及永續利用等

方面，以建立相關產業鏈，在國際產業地位上占一席之地。 

七、 可思考加碼科發基金持有股權發行之優質公司或協助媒合 

(一) 依創新工業技術移轉股份有限公司所提出之 112年度「行政

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持有股權管理」委託專業服務案執

行報告，科發基金持有股權發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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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1年度獲利者有：「純萃材料」、「衛波科技」、「品印三維

科技」、「史坦頓創新教育」、「永嘉光電」、「醫定生技」、

「科飛數位」、「智遊科技」、「鉉宸生醫科技」等 9家。 

2. 如以年度營收超過 3,000萬元代表具經濟規模者共 11家：

介於 3,000萬~1億者為「博晟生醫」、「智齡科技」、「華聯

生物科技」、「純萃材料」、「衛波科技」、「鎵聯通科技」等

6家；高於新台幣 1億者為「合一生技」、「普瑞博生技」、

「世基生醫」、「起而行綠能」、「台基盟」等 5家。 

3. 規劃上興櫃公司 2家：分別為「愛立基生醫」擬於 113年

2~3月簡易 IPO，「起而行綠能」規劃於 113年初 IPO並申

請上興櫃，114年興櫃掛牌。 

(二) 上列公司均為具潛力及前景者，如未來科發基金可突破法規

進行投資，可於此類公司進行現金增資時加碼；另一方面，

許多小型公司之技術較為單一，對於市場及產業情況亦不瞭

解，多於成立不久後，營運就陷入停滯，如能透過目前科發

基金管理會委託服務廠商之訪談深入瞭解，並提供該類公司

諮詢甚至媒合併購或技術合作之機會，對於此類公司之長期

發展將有助益。 

八、 未來展望 

本研究過程之下半年因股權管理部分開始委由專業團隊協

助，對於新創公司掌握較多之資訊，惟仍有部分公司營運不利或

資訊難以取得，未來仍將努力蒐集資訊或藉由專業團隊予以適度

協助，本研究嗣後擬持續進行相關資料蒐集及分析，提出更精進

業務推動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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